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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铜仁科技工业区是贵州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7年2月28日批复的独立工业园区，是以特色食品加工、民族制药、新材料和电子信息及加工制造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区。为创造一个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结构完善、生态良好、运营高效的现代工业园区，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实施细则》及《铜仁大兴科技工业区产业发展规划》等为依据编制的。

第三条  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以铜仁市川硐尖岩菜场为中心、长约2.5公里、宽约2.7公里的不规则多边形地带，总用地506公顷（5.06平方公里）。

第四条  本规划的原则是

1、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2、重视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和谐发展的原则；

3、合理用地、节约用地，合理提高土地使用强度的原则；

4、以人为本的原则；

5、生态与环保的原则；

6、景观空间、结构、功能协调的原则；

7、有机更新的原则。

第五条  本文本适用于铜仁科技工业区506公顷范围内进行的各地块和各类用地的土地使用，建、构筑物的新建及改、扩建的城市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本文本与铜仁科技工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分图图则同时使用。

第七条   本文本涉及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是根据现有的相关标准、规范，结合工业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省、铜仁市的有关法规、规范、标准的规定。

第八条   本规划经铜仁地区行署批准后执行，由铜仁市地区行署组织实施。

第二章  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及控制

第九条  本规划涉及土地性质分类和代码均采用国标《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

第十条  以地块为整体成片开发时，地块用地界线及地块内的小区道路可根据实际需要在修建性详细规划中做适当调整，但其规模必须符合分图图则中提出的控制指标要求。

第十一条  建筑的新建改扩建，其使用性质应同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相符。

第十二条   建筑物使用的变更及新建和改、扩建后使用性质与所在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不符时，必须经工业区工程部核准并符合“铜仁科技工业区用地与建筑相容性控制表”的规定。

铜仁科技工业区用地与建筑相容性控制表

	       用地分类

建筑分类
	居住

用地
	公共设施用地
	工业
	仓储
	对外交通
	道路广场
	市政
	绿地

	
	R1
	R2
	C1
	C2
	C3
	C5
	C6
	M
	W
	T
	S2
	S3
	U
	G1
	G2

	住宅
	●
	
	
	
	
	
	
	
	
	
	
	
	
	
	

	中小学托幼
	●
	●
	
	
	
	
	
	
	
	
	
	
	
	
	

	单包宿舍
	●
	●
	
	
	
	
	
	
	
	
	
	
	
	
	

	小区服务设施
	△
	
	
	
	
	
	
	
	
	
	
	
	
	
	

	农贸市场
	
	
	
	
	
	
	
	
	
	
	
	
	
	
	

	邮电所
	
	
	
	
	
	
	
	
	
	
	
	
	
	
	

	小型文化设施
	
	
	
	
	
	
	
	
	
	
	
	
	
	
	

	小型体育设施
	
	
	
	
	
	
	
	
	
	
	
	
	
	
	

	小型医疗设施
	△
	●
	
	△
	
	●
	
	
	
	
	
	
	
	
	

	小型商业服务设施
	
	
	△
	●
	
	
	
	
	
	
	
	
	
	
	

	大型商业金融商贸设施
	
	
	△
	●
	
	
	
	
	
	
	
	
	
	
	

	办公设施
	
	
	●
	△
	
	
	△
	
	
	
	
	
	
	
	

	商业写字楼
	
	
	
	●
	
	
	
	
	
	
	
	
	
	
	

	大型文化娱乐设施
	
	
	
	△
	●
	
	
	
	
	
	
	
	
	
	△

	医院
	
	
	
	
	
	●
	
	
	
	
	
	
	
	
	

	大型综合市场
	
	
	
	●
	
	●
	
	
	
	
	
	
	
	
	

	仓库
	
	
	
	
	
	
	
	
	●
	
	
	
	
	
	

	市政公用设施
	
	
	●
	●
	●
	●
	△
	●
	
	●
	△
	●
	△
	△
	△

	工业建筑
	
	
	
	
	
	
	
	●
	△
	
	
	
	
	
	

	社会停车场（库）
	●
	●
	●
	●
	●
	●
	●
	△
	●
	△
	●
	
	
	
	△

	
	
	
	
	
	
	
	
	
	
	
	
	
	
	
	


注：●为允许设置        △为经批准后方可设置       其他为不允许设置

第三章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三条  控制指标中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及建筑限高均为高限值，任何建、构筑物在新建及改、扩建后均不得超过。

第十四条  建筑间距必须满足消防、卫生、环保、绿化、工程管线及日照的要求。

第四章   建筑后退红线控制

第十五条  沿街建筑的高度与后退红线的距离关系，应符合下列公式：

H≤W+2S

式中：H——沿街建筑高度

      W——道路红线宽度

      S——沿街建筑后退红线距离

第十六条  沿城市道路新建及改、扩建建筑物，建筑退让距离按下表执行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控制表

	道路等级
退让距离

建筑性质
	30m
	20—22m

	高度20m以下工业建筑及其它建筑
	3—4
	3

	高度20-50m以下公共建筑及住宅
	8—10
	8—10


第十七条  沿小于20m规划道路两侧按国标GB50180—93《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规定退让。

第十八条  新建游乐场、展览馆、影剧院等有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其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得小于12米。

第十九条  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多、低层建筑不得小于5米，高层建筑不得小于8米（自道路红线直线段与曲线段的连接点算起。）

第二十条  相邻地块建筑后退地块边界的距离必须满足相邻建筑间距要求的一半。

第五章  道路和交通设施控制

第二十一条   规划道路分为工业区区主干道28—30m，次干道22m，支路14m三级，道路纵坡控制在0.3—8%，其中工业区干道小于3%，次干道小于5%，支路小于8%，特殊地段最大纵坡不得超过9%，并应根据不同坡度及设计车速控制坡长。

第二十二条   道路红线内用地为道路及道路绿化专用，任何与道路交通无关的建、构筑物均不得占用道路用地。

铜仁科技工业区停车场（库）配运车位控制表

	建筑类型
	计算单位
	停车位

	行政办公
	车/百平方米建筑
	0.5

	商业场所
	车/百平方米建筑
	0.45

	文化设施
	车/百平方米建筑
	0.45

	公园
	车/千平方米游览面积
	0.5


第二十三条  各地块的主要交通出入口方位必须遵守分图图则有关“地块禁止开口路段”的规定。

第六章  市政公用设施控制

第一节  给水工程规划

第二十四条  用水标准及供水规模

生活用水量标准180L/(cap•d)，用水量0.09万m3/d；工业用水标准1.2万m3/（km2·d）；用水量为3.284万m3/d；公共设施用水量标准0.5万m3/(km2•d)，用水量0.05万m3/d；其它用地（包括仓储、道路广场、市政设施、绿化用地等）用水量标准0.25万m3/（km2•d），用水量0.21万m3/d；未预见用水量为以上用水量之和的10%；供水普及率100%；规划区供水总规模4.00万m3/d。

第二十五条  供水水源

供水由规划区水厂供给，水质达国家饮用水水质标准。

第二十六条  供水管网

供水管网布置以环状网为主，以提高供水安全可靠性，局部呈树枝状网。

第二节  排水工程规划

第二十七条  排水体制

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第二十八条  排水量

1 污水排放系数0.8，污水量为3.20万m3/d。
2 雨水量

 Q=Ψ·q·F计算

a、暴雨强度

按下列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image: image1.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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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降雨重现期：根据区域重要性 P=1-5年；

c、径流系数：建设用地0.85，绿地0.25。

第二十九条  排水系统布置

根据《总规》，规划在工业区南面新建污水处理厂，结合自然地形和规划总图竖向布置，分别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形最低点设置污水提升泵站，将这两个区域污水提升进入规划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二类工业企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大、成分复杂，由企业自行处理达标排放。规划西南部污水提升泵站规模为0.9万 m3/d，高程为674.5m，占地按0.15ha控制；西北部污水提升泵站规模为1.1 万m3/d，高程为717.5m，占地按0.15ha控制。

规划区地形起伏较大，根据自然地形和规划总图竖向布置，主要排水方向为西北向、西南向及东南向，雨水收集后就近排入水体，西北向、西南向最终排入小江河，东南向最终排入滑石河。

第三十条 预测负荷及电量
预测铜仁科技工业区用电负荷约70500kW，负荷密度约达负1.65万kW/km2，用电量约 1.97亿kWh/年

第三十一条  变配电设施规划
1.铜仁科技工业区西北部新建一座110kV变电站，近期主变容量为1×50MVA，

2.中、远期根据负荷发展，可增容为2×50MVA～3×50MVA。

3.近期电源由川硐220KV变电站供电，远期增加由锦江220KV至松桃220KV变电站的110kV线路π接供电，提高科技工业区供电的可靠性。

第三十二条  10kV中压网规划
1科技工业区供电电压等级主要为10kV，在规划区内设置若干个10kV开关站，10kV线路实施环网供电，开环运行。

2.工业区内主干道采用电力电缆在电缆沟内敷设，其它位置得电力线路拟采用架空线路，原则上电力线路（电缆管沟）布置于道路的北、西侧。

3.自建35KV变电站受电的35KV架空线路，进入工业区后采用电缆入地埋设，不得占用电力线路通道。

4.线路主干线截面按远期规划一次选定。正常时负荷控制在3000kW左右，事故或检修时带相邻线路负荷约5000-6000kW。严格控制专用线路。干线设置环网开关或联络开关，形成多区段、多联接的开式运行网络，电网结构应满足N-1原则。 
6 居住及公共建筑采用预装式（箱式）变电所供电，低压侧采用电缆埋地敷设供电。
7科技工业区内所有道路设置路灯照明，道路照明照度符合有关规范要求。
第三十三条  高压走廊及10kV架空线路要求（强制性内容）
新建的110kV及以上的架空线路不得穿越工业区，规划区外新建高压线应设高压走廊。高压走廊宽度规定为：（强制性内容）

35kV               20m

110kV              25m

工业区内10kV架空线路边导线与建筑物红线应保持的距离为≥3米（距建筑物凸出部分≥2米）。

第三十四条 变电站要求（强制性内容）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新建变电站用地指标如下： 

35kV            500-1000m2     （企业户内式变电站）

110kV           5500m2   （户外式变电站）

第三十五条  预测工业区电话用户
科技工业区预期需要电话数近6650户。

第三十六条  电信设施规划
1.科技工业区设置1处电信端局，用地面积1000m2 ，装设程控交换机8500门。 

2.在科技工业区内实施通信管线建设，主干道设置6～9孔通信管道（含多孔梅花管），次干道设置4～6孔通信管道。原则上通信管道敷设在道路东侧、南侧道路的人行道下。

3.在新建的大型公建或新建居住小区，设置通信终端站房(交接间)，供电信电缆交接箱及用户数字远端设备装设。发展LAN接入，城区内实施户线工程。
4.在科技工业园设置通信终端站房(交接间)，供电信电缆交接箱及用户数字远端设备装设。发展LAN接入，住宅区内实施户线工程。
5.通信网络管道的建设应与其它市政设施同步实施，一步到位。
6.在科技工业区增设2～3座移动基站，增加载频和信道，提高网络质量，拟将GSM/CDMA和3G构成不同层次的网络。

第三十七条  邮政设施规划

1.科技工业区内设置一处邮政所，用地面积600m2 。

2.合理布局报刊亭、阅报橱窗，以方便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合理设置邮亭、邮筒，以方便群众用邮。在新建的住宅楼设置信报箱。

第三十八条  通信光缆保护范围（强制性内容）
在科技工业区附近的直埋光缆留出保护区域，其范围为光缆两侧各0.75m的平行地带。
第三十九条  规划区内生活垃圾量为10吨/日，工业固废量为120吨/日。
第四十条  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89）和有关规定来设置公厕、废物箱和垃圾转动站。

第七章  绿地控制

第四十一条  分图图则所示的城市公共绿地、小区绿地、生产防护绿地不得侵占。

第四十二条  各地块所确定的绿地率为下限值，并应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增加垂直绿化和屋顶绿化，以增加绿化面积。

第四十三条   所有道路都应按规划的道路断面进行道路绿化。

第四十四条   加强片区周围山体植被的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开发活动。

第八章  工业区景观设计控制

第四十五条   工业区功能空间注重轴线空间、广场空间、道路空间及开敞空间的设计，使片区的空间轮廓明显，视线走廊通透，方位标志突出。

第四十六条   规划确定工业区东西向主干道为工业区景观主轴，南北向主干道为工业区景观副轴。

第四十七条   规划通过建筑布置，绿地种植及开敞、封闭等空间的设计，强调道路空间的塑造。

第四十八条   规划设置工业区标识系统，包括工业区地标、建筑标识系统、道路标识系统，其位置、形式和内容须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准确定。

第四十九条   工业区内的建筑形式的风格要与铜仁市的建筑格调协调，建筑色彩宜以浅灰、白色为基调，门窗、入口、节点可以用色彩变化来突出。

第九章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第五十条  本规划中的土地使用性质、建设量控制指标、工业区内公共绿地指标、建筑限高、停车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具体位置均为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不得随意调整。

第五十一条  变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必须就调整的必要性提出专题报告，进行公示，经上级政府认定后方可组织和调整方案，重新按规定程序审批。调整批准后应报上级规划管理部门备案。

第10章 建设管理控制

第五十二条  本规划经批准后纳入铜仁市规划管理法规体系。

第五十三条   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必须符合本规划。

第五十四条   出让、转让的地块必须具有铜仁地区建设局提出的规划设计条件及附图。

第五十五条   对规划范围内违反规定的建设按下列方式进行处罚。

1、开发建设者违反规定的由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五章的条款规定进行处理。

2、受委托的规划设计部门违反规定的，应取消委被委托的资格。

3、城市管理部门违反规定且造成后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三条或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给予处理。

附录：名词解释

1、地块：由城市道路或自然界线围合的大小不等的城市用地。

2、容积率：地块建筑毛密度，其值等于地块内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之比率。

3、建筑密度：地块内所有建筑基底面积与用地面积之比率。

4、建筑限高：地块内建筑物地面部分最大高度限制值。

5、绿地率：地块内各类绿地总面积与总面积用地面积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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